
臺北市政府 87.11.18. 府訴字第八七０五一四八八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違反營業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訴願人涉嫌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本市○○○路○○段

○○巷○○弄○○號○○樓經營卡拉ＯＫ業（市招：○○卡拉ＯＫ），案經本府警察局松山

分局於八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查獲，以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北市松警行字第二０六二九號函

移原處分機關松山分處依法查處。該分處乃依上開函附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現場

紀錄上所載之違章事實，核定訴願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擅自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起至同年十月十九日止，經營卡拉ＯＫ業，收取營業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一七二、五０

０元，漏報銷售額（每日以收入七、五００元計，7,500×23＝172,500），應補徵營業稅八

、六二五元，並以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松營違字第一四六三號處分書按其所漏稅額處十五

倍罰鍰計一二九、三００元（計至百元為止）；及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三次通知限期補

辦仍未辦理，處三０、０００元罰鍰，暨按其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

八、六二五元，合計處一六七、九二五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申請復

查，案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北市稽法乙字第八七一０四二二三００號復查

決定：「原罰鍰處分關於按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總額處罰鍰計八、六二五元暨第三次通

知限期補辦營業登記，處罰鍰三０、０００元部分均撤銷；關於按申請人所漏稅額處十五倍

罰鍰部分，准予改按所漏稅額處九倍罰鍰，其餘復查駁回。」上開決定書於八十七年五月二

十九日送達，訴願人仍表不服，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

　　定課徵營業稅。」第二十八條規定：「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

　　營業前，分別向主管機關申請營業登記。......」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

　　受人。......」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



　　，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

　　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

　　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營業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之資料，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

　　並補徵之......三、未辦妥營業登記，即行開始營業......而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者。

　　」第四十五條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者，除通知限期補辦外，處一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未補辦者，得連續處罰。」（行為時）第五十一條第一款

　　規定：「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至二十

　　倍）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就

　　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

　　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

　　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

　　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本。」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於八十二年九月二日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成立當時負責人

　　為○○○，於八十二年十月遷址至臺北市○○路○○段○○號○○樓，至八十三年九月

　　二十五日原負責人○○○將其股份轉讓由訴願人承受，並同時遷址臺北市○○○路○○

　　段○○巷○○弄○○號○○樓，但因原在○○路○○段門市係經營保險套買賣，而○○

　　○路○○段係經營卡拉ＯＫ業，故於八十三年十月八日向經濟部辦理營業項目變更，並

　　於八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領到公司執照。

(二)訴願人於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向○○○承租○○○路○○段，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開

　　始營業，並延用○○公司○○路○○段之發票，絕無漏報情事，因○○路○○段僅租賃

　　至八十三年九月為止。

三、卷查訴願人之違章事實，有本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北市松警行字第

　　二０六二九號函附十月十九日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現場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

　　，上開紀錄表並經訴願人簽名及按捺指紋，且為其所不否認，違章事證明確，洵堪認定

　　。是原復查決定依訴願人在上開紀錄中供述之營業狀況所為之補稅裁罰，尚非無據。

四、惟查訴願人主張其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受讓原負責人○○○之股份，並同時遷址至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並自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始經

　　營卡拉ＯＫ業。又因原營業項目僅登記為「一、日用品百貨食品、按摩椅墊、化粧品之

　　買賣。二、保險套買賣業務」，乃於八十三年十月八日向經濟部辦理營業項目變更，增

　　加「一般餐飲設備設計咖啡用品器材及茶葉茶具零售買賣業務」、「各類電子零配件音



　　響錄音帶雷射唱片及有線電話器材之買賣業務」、「各類菸酒飲料之買賣業務」、「前

　　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等項目，並於八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領得公司執照，八十

　　三年十二月十日領得營利事業登記證，有經濟部八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經臺商發字第八

　　四二０六八六二號函及八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北市建商字第 xxxxxxxx號公司執照、本府

　　八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核發之北市○○公司字第 xxxxxx號營利事業登記證、訴願人與○○

　　○就本市○○○路○○段○○巷○○弄○○號○○樓房屋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及法院

　　公證書等影本、○○公司原負責人○○○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出具之股份轉讓同意書

　　及八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具之說明書等附卷可稽。

　　再徵諸本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前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現場紀錄所載訴願人之營

　　業狀況、○○公司營業所在地嗣後之變更及營業項目中加入餐飲、音響錄音帶雷射唱片

　　、各類菸酒飲料之買賣業務等節，及原處分機關依訴願人供述之營業狀況而推認其八十

　　三年九、十月之營業收入為一七二、五００元，而○○公司於八十三年九、十月及十一

　　、十二月申報之銷售額總計分別為二五九、三八八元及一八一、三九０元，亦有各申報

　　書影本在卷可稽，以前者金額係推計所得而言，二者間之差額應認尚屬合理。

五、是本件違章行為是否成立之關鍵，在於○○公司八十三年九、十月申報銷售額時，統一

　　發票明細表中所列開立之發票，是否為訴願人在本市○○○路○○段○○巷○○弄○○

　　號○○樓經營卡拉ＯＫ業務時所開立？依訴願人所提示之各項證據以觀，訴願人主張其

　　自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即於本市○○○路○○段○○巷○○弄○○號○○樓經營卡拉

　　ＯＫ業務，並開立○○公司名義之發票乙節，尚非不可採信。且本件原處分機關自八十

　　四年一月十七日受理復查之申請，及至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作成復查決定，歷時三年

　　餘，並未見原處分機關查明其他足可為違章事實認定之積極事證。是如訴願人八十三年

　　九月至十月在本市○○○路○○段○○巷○○弄○○號○○樓經營卡拉ＯＫ業務時，已

　　開立○○公司名義之發票，僅屬違反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公司不得經營登記範圍以外

　　業務之問題，與漏報銷售額之問題無涉。爰依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度判字第二號判例：「

　　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

　　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之意旨，將原處分撤銷，以昭公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一　 月　　 十八　　 日

　　　　　　　　　　　　　　　　　　　　　　　　　　　　　　　市長　陳水扁　請假

　　　　　　　　　　　　　　　　　　　　　　　　　　　　　　副市長　林嘉誠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